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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水利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2025年版）

序

号

抽查项目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

层级

是否适

用联合

检查

检查依据
业务

处室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1

水利工程检

测单位及其

质量检测活

动的监督检

查

对检测单位及

其质量检测活

动的监督检查

在本市行政

区域内参与

水利工程建

设的检测单

位及其质量

检测活动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市级

县级
是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

（根据 2019年 5月 10日《水利部

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第二次

修正）第二十一条、二十二条；《水

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水利部第

52号令发布）第五十二条、第五

十四条；

基建处/
质监站

2

水利工程建

设项目及参

建单位监督

检查

对水利工程质

量的法律、法规

和强制性标准

执行情况的监

督检查；对水利

工程建设有关

单位质量行为

和工程实体质

量进行监督检

查。

水利工程建

设参建单位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

查，书面

检查

市级

县级
否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 687号修正）第四十三条、

第四十四条；《水利工程质量管理

规定》（2023年 1月 12日水利部

令第 52号发布）第五十二条、第

五十四条；

基建处/
运管处/
农水处/
安全和

质量监

督站



— 3 —

3

水利工程建

设项目招标

投标活动行

政检查

对水利工程建

设项目招标投

标活动的行政

检查

参与水利工

程建设项目

招标投标活

动的相关单

位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

查，书面

检查

市级

县级
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

施条例》第四条；《江苏省招标投

标条例》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八条；

《江苏省国有资金投资工程建设

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省政府

第 120号令）第三十五条；《电子

招标投标办法》第五十二条；

基建处

（招标

办）

4 水利安全生

产检查

对水利建设工

程安全文明措

施费计取、使用

和计量支付情

况，水利工程建

设安全生产，水

利建设工程危

险性较大工程

安全专项施工

方案编制实施

情况，运行管理

单位安全生产

情况，水利生产

经营单位执行

有关安全生产

的法律、法规和

国家标准或者

行业标准情况

的行政检查

水利建设工

程、水利工

程建设单

位、勘察

（测）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建设监理单

位及其他与

水利工程建

设安全生产

有关的单

位、水利运

行管理单

位、水利生

产经营单

位、市水利

重点工程

重点检查

事项

现场检

查，书面

检查

市级

县级
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六十五条；《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

第四十七条；《江苏省水利建设工

程安全文明措施费使用管理办法》

（苏水规〔2017〕2号）第十九条；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

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

基建处/
运管处/
农水处/
安监处/
安全和

质量监

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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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利工程建

设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

检查

对水利工程建

设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工作

的行政检查

水利工程参

建单位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

查，书面

检查

市级

县级
是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

务院令第 724号）第七条。
基建处

6
水利工程施

工大气污染

防治检查

对水利工程施

工大气污染防

治（含施工扬

尘、非道路移动

机械大气污染

物排放等）的行

政检查

水利工程参

建单位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

查，书面

检查

市级

县级
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第二十九条、五十六条
基建处

7
单位/个人

取用水行为

检查

对取水单位/个
人的取水活动、

取用水台账、水

资源税复核反

馈和联合核查、

取水设施和计

量设施维护等

情况、对节约用

水情况、节水设

施、节水宣传的

行政检查

取水单位、

个人、计划

用水户、涉

及水效标识

产品的生产

者和销售

者、各类开

展节水型载

体创建的单

位、水利生

产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

查，书面

检查

市级

县级
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十三

条、第四十八条、第六十条、第六

十一条、第六十二条；《取水许可

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 460号）第二条、第十条第

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

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取水

许可办法》第四十二条；《江苏水

资源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江

苏省节水条例》第五条、第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

三条；财政部、税务总局、水利部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

（财税〔2024〕28号）

水资源

处/水政

监管保

障中心/
节水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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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水工程建设

规划同意书

检查

对水工程规划

同意书落实情

况、已批准的不

同行政区域边

界水工程批准

的行政检查

生产建设单

位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

查，书面

检查

市级

县级
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十九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

十七条；《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

制度管理办法（试行）》（水利部

31号令）第五条。

基建处

9
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

检查

对水土保持方

案落实情况的

行政检查

生产建设单

位/个人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

查，书面

检查

市级

县级
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

五条、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三条；

《江苏省水土保持条例》第二十二

条。

农水处

10

影响水工程

运行和危害

水工程安全

检查

对水工程运行

和水工程安全

活动情况的行

政检查

影响水工程

运行和危害

水工程安全

活动的单位

和个人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市级

县级
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一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

三十五条；《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

例》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

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

可法》《涉河建设项目防洪评价和

管理技术规范》和各级水行政主管

部门的行政许可批复等

运管处

11 防洪、防汛

设施检查

对蓄滞洪区避

洪设施建设、防

汛责任落实情

况、对防汛设

施、城市建设填

堵水域、废除围

堤的行政检查

蓄滞洪区避

洪设施建设

的单位/个
人、各类防

洪设施、防

汛设施责任

单位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市级

县级
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

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第 161
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

防洪法》第三十四条第三款；《水

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八条第二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

第十五条

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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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水利设计

文件检查

对水利施工图

设计文件进行

检查、对已批复

水利基建项目

初步设计文件

进行检查

工程建设单

位、水利基

建项目建设

单位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

查，专业

机构核查

市级

县级
是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一

条；《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四十四条；《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

理条例》第五条第一款；《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六十三条；《水行政许可实施办

法》第四十五条

基建处

13

占用农业灌

溉水源、灌

排工程设施

检查

对占用农业灌

溉水源、灌排工

程设施进行检

查

占用农业灌

溉水源、灌

排工程设施

的单位/个
人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市级

县级
是 《农田水利条例》第二十六条 农水处

14

在大坝管理

和保护范围

内修建码

头、渔塘的

检查

对在大坝管理

和保护范围内

修建码头、渔塘

的行政检查

在大坝管理

和保护范围

内修建码

头、渔塘的

单位和个人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市级 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三十

六条；《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

第三条；《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

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第十一条。

运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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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河道管理范

围内建设项

目的检查

对河道管理范

围内有关活动

（含河道采砂）、

建设项目的行

政检查

河道管理范

围内有关活

动（含河道

采砂）的单

位/个人、建

设单位/个
人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

查，书面

检查

市级

县级
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十九

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五条第四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四条、

第八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四

条；《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

理的有关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

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文条例》第三十三条；《水工程

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办法（试

行）》（水利部令第 31号）第五

条第三款；《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 78号，国务院

令第 588号修正）第十六条；《江

苏省水库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

三款；《江苏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

第二十九条；《江苏省河道管理条

例》

基建处/
运管处/
河湖处/
水政监

管保障

中心


